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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教师使用实训基地（室）必须列入实训教学计划。如因特殊情况需要使用实训基地（室）应提前两周向教学部提出申请，经批准后方可使用。
二、提前 10 分钟到达实训基地（室），按照要求穿鞋套或专用拖鞋。
三、指导学生根据学号在对应的机器上进行实训。
四、教育学生遵守实训基地（室）各项管理制度。
五、指导学生围绕课堂教学内容进行学习，负责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，认真巡视督查，及时制止学生在课堂上玩游戏、聊天或进行与教学内容无关的操作，并对违纪学生进行教育。
如对违纪行为视而不管，追究任课教师责任。
六、任课教师要填写有关实训记录和设备使用记录，实训记录要按规定及时上交。
七、负责安排学生在实训结束后做好卫生清洁工作，实训结束时通知实训基地（室）管理人员并接受其检查。



